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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 事 教 育

不同性別軍校生對約會強暴行為調查初探
副教授 趙淑美

提 要

本文以「大學生約會行為意見調查問卷」(林慧貞、吳秀峰，2007)對不同來
源的軍校學生進行調查，藉以了解目前軍校學生在某些約會情境下發生違反
「性自主權」行為時，能否原諒其行為的現況，同時考驗性別之間在這些情
境下的認知差異。研究對象包含某學年度入學的ROTC學生169名、正期一
至四年級抽樣學生123名，以及飛常班學員26名，其中男性253名，女生65
名。研究結果發現不論男女生，對於七個約會前置情境下所發生的違反性自
主權行為時，可以原諒的百分比高於不可原諒的百分比；其次，不同性別與
可否原諒特定情境下所發生的違反性自主權行為也有七項。結果顯示不論男
女學生對於發生在約會情境下違反意願之性行為的認知、尊重女性性自主權
、尊重兩人事前親密程度的意識較為薄弱不足；而不同性別之間對於不同情
境下之性行為能否原諒也具有差異性。文末也對於性平教育可加強的課程部
分提出建議。

壹、前言

　　軍人被賦予高品格高道德的要求，而在國內鼓吹性別平權的氛圍下，若能經營

良好的性別關係，不論將來擔任領導或指揮職時，均能更有效的發揮部隊戰力，故

軍校學生在性別平權的相關認知就成為在學期間的教育重點。本校屬於大學階段學

生，依據心理學家艾力克遜 (1954) 的社會心理發展階段，在19-30歲之間由大學

拉開序幕的青年早期，正是與人建立友愛親密的關鍵時期，更是進入組成家庭的準

備期，所以認識心儀的對象、與之互動、親密接觸都屬正常的人際互動展現。但在

成為親密伴侶關係或是結為配偶之後，卻常因不同性別者所沈浸的文化氛圍，以及

對身體界限認知歧異，或是對願意接受親密程度之意思表達的誤解等情況，可能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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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關係絕裂甚或對簿公堂的景況。國內一貫重知識而輕情感教育的氛圍下，使年輕

個體在面對和情感依附對象發生衝突時，或由於本身情緒管理能力欠佳，或由於沒

有處理情感衝突的經驗，或對於陽剛氣概的誤解等因素，使原先美好的人際關係發

展成不可挽回的傷害。近期像是台大碩士冷血殺害分手的情人，或是暗戀追求不成

憤而傷人的大學生等社會案件，再再指出個體缺少適切情感教育之下的憾事。除了

在家庭教育及學校教育階段中紮根的情感教育不足之外，國內對於約會時親密行為

的研究也相對缺少，造成大眾對於約會強暴的認知不足，使得眾人對於親密伴侶之

間可能存在的顯隱性暴力無從辨識及防範。早期少部分研究探討的約會行為以今日

眼光看來相對保守且有限，像是白瑞聰(1988)研究當時大學生約會的心態及行為

，發現男女雙方的愛意表達與親密行為，大多存在著與「條件比自己稍好」的異性

約會的傾向，而與異性約會時，大多有牽手、搭肩摟腰、與接吻的親密行為，但是

對於進入戀人關係後之兩人互動，情緒或行為等反應則付之闕如。直到2001年，

江文賢(2001)透過叢集隨機抽樣方式，在中部大學中抽取28個班級共614位(男性

306位，女性308位)，目前或曾經在大學期間有過定交往關係之研究對象在約會暴

力的情況，研究發現國內大學生曾發生過的約會暴力流行率約為47.2%，其中以抓

痛或用力推對方等輕微暴力行為最多，同時近五成的受試者在約會暴力中具有相互

攻擊的現象；而男女在約會暴力的比較上，得知男女感受到約會暴力的情形具有顯

著差異，男女的比率分別為27.1%和54.2%，而在遭受約會暴力的情形則無顯著差

異，男女比率分別為24.8%和29.5%。進一步瞭解女性在使用心理虐待的情形上，

也顯著多於男性，而男性在約會關係中使用性攻擊的情形則顯著高於女性。另外像

是馮嘉玉及晏涵文在2007年曾對臺灣1148名大專學生，進行約會及親密行為以及

可能的影響因素的調查，結果發現大專院校學生有約會經驗者占 67.2%，其中曾

與約會對象發生性交者占30.9﹪(男性46.3﹪，女性23.0﹪)。婚前性行為態度、

婚前親密行為容許度、曾經約會過的異性人數與大專院校學生親密行為開放度成顯

著正相關。性別、重要他人、居住情況、父母管教方式與個人的婚前性行為態度、

婚前親密行為容許度的關聯性均達到顯著程度。

　　沈瓊桃(2013)以問卷調查方式取樣全台1,018位大專青年(416位男性與602位

女性)，發現在全體樣本中，59%的學生表示過去一年曾有約會暴力的受暴經驗，

包括遭受伴侶的精神暴力(55.5%)、肢體暴力(18.6%)、與性暴力(7.6%)。另有

6.4%的學生表示過去一年曾在約會中有施暴經驗，包括施予伴侶精神暴力(60.6%)

、肢體暴力(4.3%)、與性暴力(6.7%)。這些研究均指出在大學階段中，男女交往

以及可能存在的暴力相向現象實在不容忽視，其中直接與性有關的比例更值得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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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因為此類暴力往往會對個體產生不可磨滅的傷害。

　　然而隨著國內性平教育的推展，對於尊重身體自主權的概念逐漸深入人心。實

務解釋上，性自主權的內涵至少包括「拒絕權」(對於他人無論善意或惡意的性要

求，無須任何理由都可以拒絕)、「自衛權」(任何人對於針對自己之性侵害，皆有

防衛的權利)、「選擇權」(任何人均享有選擇是否進行、如何進行性行為的權利)

、「承諾權」(對於他人提出之性要求，有不受干涉而得完全按自己意願作出是否

同意的意思表示)這四個面向。江鎬佑(2020)將兩造表達性自主意願的方式，從明

確違反意願到明確表示同意區分為：違反相對人意願、相對人不置可否、相對人來

不及反應、取得相對人默示的有效同意、明示地有效同意等。這個區辨的尺度對於

較不擅長於解讀肢體訊息的一方而言，可能存在著錯誤解讀對方行為的風險，以致

肇生違反意願情事。

綜言之，在不同教育階段中，強化在親密關係互動中對於彼此身體自主權的尊重，

　　以及瞭解約會強暴的概念，對於不同性別者在親密行為中覺察到抗拒的訊號等

相關的性教育，如此才能使「約會暴力」的概念才逐漸深入人心。只要在「違反意

願」的前提下，不論雙方關係如何親密，或是曾經到達何種程度的親密行為，都不

能抹滅性暴力的存在。陳若璋(2020)在教育場域中所觀察的校園親密關係中的性

加害/行為人的形成因素，除了權控行為表現、情境利用以及像是性創傷經驗等形

成的壓力源之外，缺乏性知識以及生活型態過於侷限，或是經常接受錯誤的性知識

訊息而產生的錯誤認知。顯示校園中所存在的親密關係問題若不能透過學校資源加

以協助，而任憑他們帶著這種情感上的缺憾進入職場，可能衍生更多的問題。故本

文想透過調查了解軍校學生對於約會強暴的認知情況，以做為教學時的參考依據。

貳、與約會強暴的有關因素

   當互有好感的雙方進入約會階段，個人的行為模式在文化及社會氛圍影響之下

，以及隨著關係密切而本性盡皆流露時，親密暴力亦可能隨之而來。根據文獻綜整

影響親密暴力因素常見有下列各項：

一、對親密暴力習焉不察的社會迷思

世界衛生組織(WHO)將親密暴力定義為：「親密關係中的任何行為，包括

身體攻擊、性脅迫、精神虐待和控制行為，對關係中的個體造成身體、心理或

性傷害」(Krug,Dahlberg,Mercy,Zwi,Lozano,2002)。在這些暴力行為中，

除了身體攻擊較易在受害者身上留下明顯傷痕而被發現外，其他類型的傷害則

因為難以察覺而失去處理的先機，以致造成無可彌補的遺憾。像是性脅迫，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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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因為各種的社會成見或迷思而更難以發覺。學者Burt(1980)定義強暴迷

思是指對強暴、強暴受害者及強暴者的偏見、刻板印象或錯誤信念，這些對性

別互動以偏概全、似是而非的理論或觀點，而發生在兩個彼此之間有著熟識程

度不一的關係人身上時，使得辨識親密暴力的困難度增加，個體無法覺察自己

行為不當之處而不斷重覆，甚而形成再製親密暴力行為。常見迷思像是：這是

受害者自己想要或自找的、被強暴是她自己的錯等、這是由女性暗示的行為

(Buhi，2005)。強暴迷思導致行為者(較多為男性)對於性別之間的互動行為

，常陷入某種自以為是或是情有可原的解讀，像是歸責於受害者，將其行為視

為引發男性採取行動的導火線。在關於約會強暴的研究顯示，如果有以下現象

之一的話，男性會認為約會強暴的發生是比較情有可原的，如：由女性主動邀

男性出去約會、男性為約會付帳、女性穿著誘人服裝、約會地點選在住處而非

公共場所、個人有使用物質(喝酒或嗑藥)的行為等(張慧英譯，1996：75-76)

。在許多男性的觀點中，如果對方言行較隨便，那麼他們的侵犯行為就少了被

苛責的理由；或是由女性採取主動，那麼侵犯行為更是可加以原諒的。亦即在

男性觀點中，「被引誘」成為約會強暴的加害者可對對方予取予求的理由。

二、仍然存在而根深柢固的家庭父權制意識型態

依據Allan Johnson 的說法：父權制社會的三項特徵，包括男性主宰，

認同男性和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共識(Johnson,1997)。所以在父權社會由男

性掌握主控權的家庭私密場域或是約會情境中，想要挑戰或違反男性權力意志

的女性，就可能遭由想要控制親密關係的男性的施暴。研究也顯示，犯下性侵

害或強暴約會對象的男性加害人，傾向都抱持有家庭父權制的意識型態，在意

識型態的主導下更容易無視於對方的意願而犯下親密暴力。

三、展現男性氣概的兄弟情誼及同儕支持

為了展現所謂的受社會鼓勵的陽剛氣概，也可能是為了兄弟情誼或同儕支

持，有些人可能涉入親密或約會暴力而不自知。在男性友伴的鼓勵及支持之下

，更加可能仿效其對待女友的方式或是合理化擾或侵犯行為。有些像是會強化

女性的順服角色，「當你想要的時候，和你約會女伴或女友就應與你發生性行

為」；或是男性如果在金錢上主動的付出，就應獲得對方的以身相許的回報；

或是依附有暴力傾向、父權至上態度的男性同儕並仿效其行為；但是當周遭同

儕給予壓力而要展現男子氣概時，也可能造成男性要求與約會女伴或女友發生

性行為。這些來自於男性同儕的支持力量，都有可能形成約會強暴的潛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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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傳播媒體的推波助瀾

各種傳播媒體常有意無意的傳達甚至是強化性別刻板印象(游美惠、陳志

賢，2004)。國外新聞媒體曾進行調查，在自陳曾經歷約會強暴的大學女生樣

本中，有8.4%的女性自訴約會對象要求她們模仿色情媒體上所看到的姿勢以

及動作去做，並且感到沮喪及屈辱。各種媒體所傳播對戕害身體自主權認知的

不當訊息也是大學女生約會關係中遭受性侵害的因素。

五、感情進展狀態及約會儀式

早期北美約會暴力研究顯示，當戀情關係持續時間愈長、親密程度愈高，

發生與身體、心理及性暴力的頻率就愈高，或是雙方感情狀態越正式越認真，

男性越有可能暴力或性侵害女伴。高親密度感情狀態的男性比一般普通感情狀

態的男性，更加情緒性地依賴他們的伴侶，更渴望獲得對方的全面付出。有時

候親密暴力變成是他們展現對女性伴侶感情承諾的方法，他們也藉此確定女性

仍在他們的掌控下。

六、約會前是否涉及物質使用

酒精濫用一向被視為是親密關係暴力中一個重要獨立因子(Cunradi, 

Caetano,& Schafer)。Tibbetts(2001)曾指出，由於社會中酒精與藥物的氾

濫，使得大學校園中也存在著許多危險情境，像是約會強暴、熟識者強暴與集

體強暴等問題。而美國衛生部附屬全國酒精濫用與酒精中毒機構的報告也指出

，全美每年約有7萬個中等後教育階段的學生，成為酒精所造成強暴的受害者 

(Payne,2002)。在一項調查過去12個月內肢體暴力與性暴力的資料中顯示：

男性與女性飲酒越多，或是本人與其伴侶飲酒頻率或使用量愈越多，在過去 

12 個月內發生施暴或遭受暴力的可能性就愈高。如果同時整合肢體暴力與性

暴力，會發現發生暴力的情況會隨著個體喝一點酒到飲酒過量，而有戲劇性地

增長。因此，女性經常喝酒、經常與約會伴侶喝酒，都會讓自己暴露在約會強

暴的極大危險之中。

基於以上分析所得因素，林慧貞及吳秀峰(2007)自編了「大學生約會行

為意見調查問卷」，用以調查在哪些情境下發生的違反意願的性行為較可能被

原諒，以瞭解當前大學生所存在的對親密暴力的認知現況。本文作者即援用該

量表以及實施調查的相關指導語，對空軍官校正期生、ROTC以及飛常班學員

進行調查，以達下列目的：

(一)了解目前軍校學生對於在各種約會情境下，當發生違反「性自主權」行為時

，能否原諒的認知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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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了解不同性別之間在這些情境下的認知差異。

(三)依研究發現建議可擴充性平教育教學主題。

參、調查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受試者正期班學生123名，預備軍官訓練團學生(ROTC)為169名，

飛常班學員為26名。其中男生共計253名，而女生有65名。受訪者均為筆者上

課班級學生，故資料取得均由筆者親自解說及收集。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乃採用林慧貞及吳秀峰(2007)自編之「大學生約會行為意見調查

問卷」。此問卷共參照上述各種容易發生約會強暴行為的因素，列出在24項約

會情境中發生約會強暴時，受訪者是否認同各種情境下的性行為可以被原諒，

藉以了解大學生在這些情境上所秉持之觀念。以約會行為意見調查為名，是考

量到約會強暴一詞容易引發答題者的防衛心態，而且造成其不舒服感，故問卷

的指導語是以：當您的同學在下列各項約會情境中，發生「男生違反女生的意

願，強迫女生發生性行為」，站在第三者立場，您認為此事是否可以被原諒？

請依據您自己的看法，逐項勾選您的意見。原量表為四點量表，1代表絕對不

可原諒、2代表不可原諒、3代表可以原諒、4代表絕對可以原諒。在進行分析

時將1及2合併為不可原諒組，3及4合併為可以原諒組。

三、分析方法

對不同性別者在各題項回答不可原諒以及可以原諒的百分比計頻分析外，

同時進行了卡方檢定，了解不同性別在可否原諒的意向上是否具有獨立性。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節中呈現不同性別在各題項中的答題百分比、性別之間有所差異的題項

以及存在女性之中高度不可原諒百分比的題項。下表是不同性別在25個題項上

回答不可原諒以及可以原諒的百分比，以及性別和原諒意向的獨立性卡方檢定

結果。

一、不同性別在各題項中的答題百分比

以下的分析將聚焦在各情境中，回答可以原諒的百分比高於不可原諒的題

項，因為這些題項代表著在這些情境中所發生的強制性行為，獲得原諒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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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較高，也代表著這些情境下所發生的行為較不容易被知覺為違反意願，所以

發生親密暴力的可能性也隨之提高，也可能代表著習焉不察的社會迷思。

(一)就男性而言，當發生男性違反女生的意願，強迫女生發生性行為的前置情境

表.　不同性別在各題項上之分配百分比及卡方檢定結果

P<0.05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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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下列各項時，可以原諒的百分比高於不可原諒的題項包括了：「16.她讓

他愛撫」、「17.她跟他一起看色情影片」、「18.他們的親密行為是由女

生主動開始」、「19.她原本同意跟他發生性關係，卻又改變主意」、「

20.他們之前有過性行為」、「21.他們曾有同居關係」，這些情境包括了

一般概念中屬於性行為前的預兆，例如愛撫、觀看色情影片，或是由女性採

取主動、女性原本應允發生性行為或是兩人之前曾有過性行為，以及曾有同

居關係等，這些情境的確在一般人的通念中代表性行為的應然性。至於「

22.他們目前是同居關係」的可原諒與不可原諒百分比則相當接近。顯示性

行為的發生除卻所謂的一夜情之外，發生的兩造雙方應是具有一定熟識程度。

(二)就女性而言，屬於可以原諒的百分比高於不可原諒的題項也與男性相同，也

包括了：「她讓他愛撫」、「她跟他一起看色情影片」、「他們的親密行為

是由女生主動開始」、「她原本同意跟他發生性關係，卻又改變主意」、「

他們之前有過性行為」、「他們曾有同居關係」。兩個性別之間的題項之傾

向如此接近，似可理解為在一般社會通念中，這些情境與性行為發生的必然

生，仍舊難以用違反意願來加以認知。

在林慧貞及吳秀峰(2007)的調查中，受訪的大學生同樣在此六個題項

中呈現出可以原諒的百分比高於不可原諒者。顯示在經過近15年之後，大學

生對於約會親密暴力的看法仍呈現相類似的情況。依據林及吳(2007)的分

析，這六項約會情況均與「女性性自主權」、「兩人事前親密程度」有關連

，顯示出大學生對於性自主權之認識不足。對於性自主權的內涵，最高法院

刑事判決110年度台上字第 1781號判決書做了最佳詮釋：

「性自主決定權」即「性同意權」，意指任何性行為都應建立在相互尊

重，彼此同意的基礎上，絕對是「No means No」「only Yes means Yes

」，即「說不就是不！」、「她(或他)說願意才是願意！」、「沒有得到清

楚明瞭的同意，就是不同意！」。【註1】 

註1　申言之，要求性主動的一方有責任確認對方在「完全清醒」的狀態下「同意」（但排除對未滿16歲、心智障礙
、意識不清、權力不對等或以宗教之名行誘騙實者）之行為，鼓勵「溝通透明化」並「尊重對方」。因此，對
方沉默時不是同意，對方不確定或猶豫也不是同意，在對方未同意前之任何單獨與你同行回家或休息，只能視
為一般人際互動，不是性暗示，又同意擁抱或接吻，也不表示想要性交，即對方同意後也可反悔拒絕，無所謂
「沒有說不行，就等於願意」或有「半推半就」的模糊空間，避免「性同意」成為性侵害事件能否成立的爭議
點。猶不得將性侵害的發生歸咎於被害者個人因素或反應（例如不得將被害人穿著曝露或從事與性相關之特殊
行業等作為發生性行為的藉口，或指摘被害人何以不當場求救、立即報案、保全證據，或以被害人事後態度自
若，仍與加害者保有曖昧、連繫等情狀即推認被害者應已同意而合理化加害者先前未經確認所發生的性行為）
，卻忽視加害者在性行為發生時是否確保對方是在自願情況下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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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說明對於確保對方在意識清朗之下的同意，才是符合性自主權的真

諦，也將之前廣存於兩性互動中半推半就、欲拒還迎的模糊認知的面紗加以

揭露，讓人直視同意權的真實內涵。但是面對當今青年學子尚未完全進化的

性自主權認知，代表著教育的工作仍然需要持續下去。

二、性別之間有所差異的題項

在性別(男、女)與可否原諒意向(可以原諒、不可原諒)對25個題項的獨

立性檢定中，卡方值達顯著差異水準的題項包括了以下7項，代表男生與女生

對這7個題項的回答呈現不同的傾向，細究答題百分比，可以發現這些題項中

，不論男性或女性，認為可以原諒的百分比均遠低於不可以原諒，顯示不論性

別多數均不認同這些情境下所發生違反性自主可以被原諒；另外一點就是女性

認為可以原諒的百分比遠低於男性的百分比，顯示就女性而言，這些情境並不

足以造成男性違反女生性自主權的理由：

題項1.他們平常約會的時間、地點、活動等，一向是由男生主導。雖然我

們的社會仍然尊崇男性的陽剛氣質，認同男性的主動性以及傳統性別角色，但

是女性對於男性在約會情境中的主動性卻不必然將之推衍到兩性互動中關於性

行為的主動。對於此項情境，女性認為可以原諒的百分比僅只有20%，遠低於

男生的40%。

題項4.他的男性同儕好友們都是如此對待他們的女友。女性對於異性源於

追求男性同儕團體支持所引發的性行為表示不可原諒的比例高於93.8%，顯示

對於此種風氣的不可認同。

題項5.他認為這是愛的表現，是他對她的真愛承諾。許多人際關係的悲劇

起源於「以愛之名」錯誤認知所導致的遺憾舉措，尤其是為了證明兩方堅定的

愛情，許多人更是誤解以身相許才是真愛的表現。但是在通念中，女性通常以

透過發生性行為用來證明對對方的情意，但是面對源自於男方的主動，女性認

為可以被原諒的比例遠低於男性。

題項6.愛情至上，為了表示愛他，她願意犧牲以維持他們的關係。女性認

為可以原諒的百分比低至9.2%，但男性則有26.5%，顯示性別之間存在相當大

的落差。

題項9.他認為女生雖然口頭說不，其實是願意。此一題項可以具體呈現男

女對於性自主權之「拒絕權」與「承諾權」認知的落差。女生僅有4.6%認為

此項理由可以被原諒，而男生則有16.6%認為可被原諒。從百分比來看，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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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見至少有八成至九成的青年，對於出自口頭的拒絕仍需被重視，但是對於還

有16.6%男性留有女生說不就是要的錯誤認知者，則應該予以重視。

題項10.他認為女生喜歡帶有強制性的性行為。男生有14.2%，而女生有

3.1%認為這種情境下的性行為可以被原諒，這也顯示大多數人對於此種強暴

迷思已逐漸改觀。 

題項13.她跟他約會到很晚。約會時的時間及地點往往可能被視為意圖的

展現，例如約會到很晚、約會的地點是各自住處或是人煙罕至的私密空間等，

都可能被認為是一種接受親密行為的訊號。所以在此項中，男女認為可以原諒

的百分比分別為43.9%以及26.2%，亦即幾乎一半的男生，以及四分之一的女

生認為這是一個暗示，只不過性別之間的同意比例有著顯著的差異。

三、存在女性之中高度不可原諒百分比的題項

以下各項是女生組呈現高百分比不可原諒的題項：4.他的男性同儕好友們

都是如此對待他們的女友、6.愛情至上，為了表示愛他，她願意犧牲以維持他

們的關係、9.他認為女生雖然口頭說不，其實是願意、10.他認為女生喜歡帶

有強制性的性行為、24.她喝酒或嗑藥。

隨著年輕世代逐漸對於身體自主權的認識，許多傳統中的社會迷思、父權

制意識型態、對於尊崇男性兄弟情誼等態度已經逐漸鬆動，更不會被視為得以

發生違反意願之性行為的理由，而這種轉變在女生中尤為明顯，顯示男性跟上

的腳步有些蹣跚。

伍、結語

　　陳若璋(2020)在教育場域中，由觀察校園親密關係中的性加害/行為人的形成

因素，除了權控行為表現、情境利用以及像是性創傷經驗等形成的壓力源之外，缺

乏性知識以及生活型態過於侷限，或是經常接錯誤的性知識訊息而產生的錯誤認知

，在本研究中除了看到不同性別者對於約會強暴認知的改變外，也看到了不同性別

之間的認知差異，相較於女性的強烈覺醒之外，男性對於尊重女性性自主權、區別

事前親密程度與性行為之間的不必然性，其認知以及態度仍有強化的必要性。依據

本次調查結果，提出建議如下：

一、增加文化與性別相關的課程

個體的思維意識受到文化的影響及約制極鉅，而且若是缺少知識上的刺激

，以促成其省思則鮮少能看到個體改變的契機，從本調查中仍能看到不同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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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約會強暴的前置因素的容忍程度有著許多的差異，顯示在我們的社會中不

同性別者對於所承受的文化渲染可能有著本質上或是程度上的差異。所以透過

像是性別的歷史觀、文化觀、性別差異及比較、性格與氣質、權力相關行為、

性別角色與文化型塑等議題，使學生從認知體系中省思文化是如何型塑我們對

性別的看法，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我們對於親密暴力習焉不察的社會迷思。

二、增加情感教育的課程內涵

追求親密關係是大學教育階段男女的重要課題，兩個獨立個體從交往到進

入親密關係階段中存在著許多學習的課題，像是認識友情與戀情的差異、與他

人建立親密關係、經營乃至於和平分手的知能。在此類課程內容則可包括婚前

對於自己及他人身體界限、情感表達的認識、約會與戀愛歷程、交友與約會、

網路交友(一夜情)、約會強暴、婚前性態度與婚前性行為的理解，以及如何分

手的藝術等情感教育，使學生能學習到與伴侶之間相處的知能及技巧。

三、以專題方式介紹與性平相關的變革

在調查中發現軍校生與林慧貞及吳秀峰(2007)以一般大學生為對象的類

似結果，大學生對於「性自主權」的認識有所不足，對於「only yes means 

yes」的意涵也尚未深植人心。故可考慮以專題方式介紹與性平相關新近的變

革，像是以110年的最高法院1781號刑事判決為文本，對當今的學生進行相關

的專題講述，充實其法律知能，並作為提醒合宜行為的借鏡。

四、選修課程時實施性別化課程

從本研究中可看出，不同性別對於約會強暴的看法存在許多差異，但是目

前本校的通識選修課程的選修並無考量性別而給予限制。有些事涉敏感的議題

，或許可考慮將不同性別者加以區分實施課程，才可在不需顧及另一性別可能

等因素而無法盡情討論，所以日後的課程或許可以考慮為不同性別量身定制而

加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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